关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的公示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现将《青海兴迪电子材料工程有限公司“8·1”高处坠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进行公示。

联系人：李顺业

联系方式：0971-8116733

附件：青海兴迪电子材料工程有限公司“8·1”高处坠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川工业园区

                         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分局

                                 2026年5月21日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川工业园区

青海兴迪电子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8•1”高处坠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川工业园区

青海兴迪电子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8•1”高处坠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组

2024年9月25日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川工业园区

青海兴迪电子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8•1”高处坠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024年8月1日13时许,青海兴迪电子材料工程有限公司在青海铸玛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厂房外围更换监控摄像头时，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南川工业园区管委会受城中区人民政府委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成立，由西宁市城中区检察院、南川工业园区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事务管理局、西宁市公安局南川公安分局、工会、行业专家等相关部门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全面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分析。

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询问、调查取证、查阅资料和综合分析，初步查清了事故发生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对相关责任人提出了处理建议，对相关单位提出了防范整改措施。
经调查组调查认定，该起事故为一起高处坠落
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1.青海兴迪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分包单位）
（1）成立日期：2017年7月4日

（2）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0102MA786W4G0M
（4）注册资本：100万
（5）法定代表人：马某某

（6）详细地址为：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
（7）经营范围：网络工程、弱电工程、安防工程、消防工程；楼宇对讲系统的销售、安装；建筑材料、五金交电、计算机及辅助设备的销售。
2.青海铸玛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发包单位）

（1）成立日期：2012年5月17日

（2）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33005950019178

（4）注册资本：21649万元

（5）法定代表人：何某某、主要负责人：何某某

（6）详细地址为：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
（7）经营范围：蓝宝石晶体、集成电路晶体、硅材料生产、销售；蓝宝石晶体、陶瓷材料，手机面板、外壳的切、抛、磨及精深加工相关设备的设计、制造和销售；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二）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合同签订情况

2023年8月30日，青海铸玛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与青海兴迪电子工程有限公司正式签订了《青海铸玛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厂区及宿舍楼监控系统建设安装技术服务合同》；

2024年7月30日，双方签订了《青海铸玛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厂区及宿舍楼监控报警系统建设安装技术服务合同》。
（三）工程概况

1.项目名称

《青海铸玛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厂区及宿舍楼监控及报警系统建设安装项目》
2.安装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青海兴迪电子工程有限公司受青海铸玛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委托，依据合同内容，负责组织开展对青海铸玛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厂区、宿舍楼区域的监控及报警系统进行老旧设备更换和新设备的安装施工作业。

3.安装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总合同投资额（含税）：3700元

资金来源：青海铸玛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自筹
4.安装建设单位及负责人

单  位：青海兴迪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负责人：马某
事故现场勘查情况

该起事故发生地点位于青海铸玛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厂区北侧1号车间的室外/外围监控设备安装现场。作业现场西侧为一处高度2.6m的彩钢房，南侧为地下封闭式水池。
（五）事故发生经过及事故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背景：2024年8月1日12时50分，青海兴迪电子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马某对青海铸玛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监控报警系统进行安装作业。当日作业人员为2人，安装人员为马某（死者）和工作人员常某某，作业内容为对损坏监控设备进行更换。

事故发生经过：2024年8月1日12时50分，作业人员马某将铝合金伸缩梯底部搭设在西侧彩钢房屋顶边缘，铝合金伸缩梯顶部搭设在厂房墙体距离地面5.32m处，爬行至铝合金伸缩梯顶部，进行监控摄像头更换，13：00时许在完成更换后，马某沿铝合金伸缩梯下行时因彩钢房屋顶边缘下陷，铝合金伸缩梯发生翻转，致使马某直接坠落至地面，头部着地。随后常某某拨打120，并通知青海铸瑪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杨某，13时16分许青海仁济医院120急救车辆到达并对马某进行现场救治，并于14时送至医院进行急救，15时23分许马某转至青海省人民医院进行救治，马某家属于15时30分许到达青海省人民医院，在多次经过救治后医院对马某家属下达病危通知单，随即家属决定放弃治疗，在回家途中马某死亡，死亡时间为16时45分许，家属将马某送回家中后，在联系青海铸瑪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负责人何某某未果后拨打110报警，警方于19时许到达马某家中了解情况，并于19:10分许向园区环境保护和安全监督管理分局通告，事故发生单位青海兴迪电子材料工程有限公司和青海铸玛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均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七款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493号令）第二章第九条之规定，在事故发生后1小时内，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职责的有关部门上报事故情况。

（六）事故现场勘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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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事故现场模拟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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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经核实，死者马某，男，回族，31岁，出生年月：1993年6月19日；身份证号码：630102199306190414；

事发时担任青海兴迪电子工程有限公司安装项目负责人。
本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60万元。
二、事故善后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马某家属与青海铸玛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协议，由青海铸玛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赔付赔偿金、丧葬费等费用60万元。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青海兴迪电子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马某将梯子搭设在不具备支撑力的彩钢房顶部屋檐边缘，作业时外屋檐边缘下陷，梯子翻转，致使马某从梯子坠落至地面头部着地。
（二）间接原因

1.青海兴迪电子工程有限公司未建立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编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未充分辨识作业现场危险有害因素和安全风险，未采取可靠安全措施进行作业；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按规定配备劳动防护用品；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应急技能不足。
2.青海铸玛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未严格审查青海兴迪电子工程有限公司资质和专业技能；未与青海兴迪电子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安全生产协议，明确双方安全生产职责；未按要求对作业现场进行协调及监督管理；未进行入场前的安全教育培训；作业前未进行安全交底。

四、对相关单位、人员责任认定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认定如下：

 （一）对事故单位的责任认定
 1.青海兴迪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未建立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责任制
；未编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未充分辨识作业现场危险有害因素和安全风险，未采取可靠安全措施进行作业；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未按规定配备劳动防护用品
；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应急技能不足。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对该起事故负有责任。

青海铸玛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未严格审查青海兴迪电子工程有限公司资质和专业技能
；未与青海兴迪电子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安全生产协议，明确双方安全生产职责
；未按要求安排专人对作业现场进行协调及安全监督管理
；未进行入场前的安全教育培训
；作业前未进行安全交底。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对该起事故负有责任。

    （二）对事故单位人员的责任认定
1.马某，青海兴迪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未组织建立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责任制
；未组织编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未对作业现场危险有害因素和安全风险进行辨识，未采取可靠安全措施
；未组织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五款及第六款之规定，对该起事故负有责任。

2.何某某，青海铸玛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负责人，未按要求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未按规定向所在地监管部门上报生产安全事故。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款之规定，对该起事故负有责任。
五、对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单位的处理建议
1.青海兴迪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对该起事故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
，由市级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青海兴迪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进行处罚。

2.青海铸玛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对该起事故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
，由市级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青海铸玛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进行处罚。

   （二）对事故单位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1.马某，青海兴迪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五款及第六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
，以上行为涉嫌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移交园区公安机关调查处理，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其责任。
2.何某某，青海铸玛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实际负责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
，由市级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青海铸玛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负责人进行处罚。

六、防范措施及建议

1.青海兴迪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一是加强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定期检查作业区域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事故隐患，严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二是积极开展作业过程中危险源辨识和评估工作，对辨识出的安全风险采取可靠分级管控措施。三是针对各类施工设备、设施进行全面检修排查，避免安全设施不到位，出现安全隐患。四是组织开展应急救援演练，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编制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完善应急响应流程，增强员工应急救援能力。

2.青海铸玛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深刻汲取事件教训，进一步落实管理制度，强化员工三级安全教育考核，提升员工安全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一是组织全体员工召开事故警示教育会议，制定有效措施，提高员工对制度的执行力，将制度落实到每个岗位。二是开展全体员工“反三违”安全教育培训，对员工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及操作技能进行严格考核，建立员工三级安全教育档案卡，确保员工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切实提高员工安全生产意识和事故预防能力。三是公司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要加强对现场安全检查，每日对班前技术交底情况进行检查，从根本上做好安全技术交底工作，确保作业人员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四是针对各类施工设备、设施进行全面检修排查，避免安全设施不到位，出现安全隐患。五是组织开展应急救援演练，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编制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完善应急响应流程，增强员工应急救援能力。

�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T6441-1986：高处坠落 适用于坠落高度基准面2m以上（含2m），在施工现场高空作业中，如果未防护，防护不好或作业不当都可能发生人或物可能坠落的事故。


� 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国务院令第493号令第三条第四项规定）。


�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与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相衔接，并定期组织演练。


�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  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以及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


�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应当将被派遣劳动者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统一管理，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育和培训。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六款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款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款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